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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強制實施

• 計劃以自願參與性質已順利推行逾一年

• 相關配套工作包括電子紀錄系統亦已完成

• 監管局將循序漸進、分階段向不同級別的
物管人牌照持有人強制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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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階段強制實施計劃

• 物管人（第 1 級）由 2024 年 1 月 1 日開始

• 物管人（第 2 級）由 2025 年 1 月 1 日開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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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循序漸進方式推行

• 維持現行每年參與時數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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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牌照施加續牌條件

• 根據《物業管理服務（發牌及相關事宜）規例》，於所
有在物管業發牌制度過渡期完結（即今年 8 月 1 日）後
簽發（包括續期）的牌照，施加須符合監管局「持續專
業發展計劃」每年參與時數要求的續牌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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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管人（第 1 級）：由今年 8 月 1 日起新簽發的牌照

• 會施加條件要求持牌人在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年（即 2026 年或
以後）起計的上兩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，均須符合計
劃指定的每年參與時數要求

6

新簽發牌照
物管人（第１級）

牌照簽發日期 牌照有效期屆滿日
須符合指定參與時數要求

的計劃年度
（由１月１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例子 1
2023 年 8 月 1 日

（發牌制度過渡期完結後）
2026 年 7 月 31 日 2024 及 2025年

例子 2
2023 年 7 月 31 日

（發牌制度過渡期完結前）
2026 年 7 月 30 日 2027 及 2028 年＊

＊監管局鼓勵有關持牌人以自願形式參與持續進修，直至其需要強制參與。



物管人（第 1 級）：由今年 8 月起獲續發的牌照

• 會施加條件要求持牌人在新續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年（即 2026 
年或以後）起計的上兩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，均須
符合計劃指定的每年參與時數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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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續期牌照
物管人（第１級）

牌照有效期
屆滿日

續牌
簽發日期

續牌
有效期屆滿日

須符合指定參與時數要
求的計劃年度（由１月
１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例子 2023 年 9 月 1 日 2023 年 9 月 2 日 2026 年 9 月 1 日 2024 及 2025年



新簽發牌照
物管人（第 2 級）

牌照簽發日期 牌照有效期屆滿日
須符合指定參與時數要求

的計劃年度
（由１月１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例子 1
2023 年 8 月 1 日

（發牌制度過渡期完結後）
2026 年 7 月 31 日 2025 年

例子 2
2023 年 7 月 31 日

（發牌制度過渡期完結前）
2026 年 7 月 30 日 2027 及 2028 年＊

例子 3 2024 年 1 月 2 日 2027 年 1 月 1 日 2025 及 2026 年

物管人（第 2 級）：由今年 8 月 1 日起新簽發的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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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監管局鼓勵有關持牌人以自願形式參與持續進修，直至其需要強制參與。

• 2023 年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新簽發的牌照會施加條件要求持牌人在牌照有效
期屆滿之年（即 2026 年）起計的上一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（即 2025 年），
須符合計劃指定的每年參與時數要求

• 由 2024 年起新簽發的牌照則會施加條件要求持牌人在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年（即 2027 
年或以後）起計的上兩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，均須符合計劃指定的每年參與
時數要求



須續期牌照
物管人（第２級）

牌照有效期
屆滿日

續牌
簽發日期

續牌
有效期屆滿日

須符合指定參與時
數要求的計劃年度
（由１月１日至
12 月 31 日）

例子 1 2023 年９月 1 日 2023 年９月２日 2026 年９月 1 日 2025 年

例子２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4 年 1 月 2 日 2027 年 1 月 1 日 2025 及 2026 年

物管人（第 2 級）：由今年 8 月起獲續發的牌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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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於 2023 年內獲續發的牌照會施加條件，要求持牌人在新續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年（即
2026 年）起計的上一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（即 2025 年），須符合計劃指
定的每年參與時數要求

• 於 2024 年獲續發的牌照會施加條件，要求持牌人在新續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年（即
2027 年或以後）起計的上兩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，均須符合計劃指定的每
年參與時數要求



強制實施計劃後監管局對持牌人的續牌評估

• 一般而言，持牌人於申請續牌時，其牌照有效期屆滿之年
起計的上兩個「持續專業發展計劃」年度內每年所獲取的
認可參與時數，將會被納入評估範圍內

• 認可參與時數會於每個曆年結算

• 每季會透過電子紀錄系統向持牌人發出通知，提醒持牌人
的持續進修進度是否已符合計劃當年的認可參與時數要求

• 持牌人如最終未能達至計算年度的要求，有機會影響其牌
照續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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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下為物管人牌照持有人而設的電子紀錄系統
已投入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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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管局網站
PMSA

手機應用程式

透過以下方式開設個人賬戶：



共同促進物管業持續進修文化

• 安排活動

• 申請認可

• 鼓勵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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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安排符合計劃準則的專業發展活動／課程
• 計劃根據活動／課程的「内容範疇」和「學習模式」而作出分類

及認可：
• 「内容範疇」以「核心」和「非核心」劃分

• 「學習模式」以「正式」和「非正式」劃分

• 只要符合上述兩項準則，持牌物管人出席有關活動／課程的時數
均會獲計劃接納為「認可參與時數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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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監管局就符合計劃準則的活動／課程申請認可

• 時間表
• 每年 12 月接受申請預先認可下個計劃年度的活動／課程
• 年度內可在活動／課程舉辦日期前最少一個月向監管局提出

認可申請。一般情況下，提出申請後的 14 個工作天內會接
獲申請結果通知

• 方式
• 現行安排：填妥已上載監管局網站的活動／課程認可申請表

格，並透過電郵（pd@pmsa.org.hk） 提交
• 未來安排：透過配合計劃而推出的電子紀錄系統提交（監管

局容後會安排簡介會交代詳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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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ilto:pd@pmsa.org.hk


共同鼓勵物管人牌照持有人參與計劃

• 於載有活動／課程詳情的網頁及
宣傳單張刊登有關活動／課程已
獲監管局認可及參與可獲取認可
持續專業發展時數的訊息

• 監管局可提供的協助：
• 上載獲認可的活動／課程於監管局
網站

• 提供有關強制實施計劃的宣傳教育
資料套（包括電子紀錄系統的使用
指南）

• 派員前往活動會場作出講解及協助
持牌人使用電子紀錄系統

15



稍後會向牌照持有人公布強制實施計劃

• 於 8 月起物管業發牌制度
過渡期完結後開始落實有
關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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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pmsa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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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。


